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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
 

 

 

 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为满足项目开发资金需要，

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龙城乡”）

申请最高额借款 80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3 年。借款期限内，本公司可根据项

目开发情况，分次进行借款、还款，并可以在最高额度内滚动使用。 

 本次借款事宜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（不含本次）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(含下属公司)与控

股股东之间共发生关联借款 3笔，累计余额 30,000万元。 

一、 借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

本公司为满足项目开发资金需要，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大龙城乡申请最高额借

款，借款金额为 80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3 年。借款期限内，本公司可根据项

目开发情况，分次进行借款、还款，并可以在最高额度内滚动使用。单笔借款的

年利率根据借款发生时的市场行情，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基准利率上

浮 30%进行计算。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相关的借款和还款手

续。 

    大龙城乡持有公司 395,916,555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7.70%，为公司

控股股东。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，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截至本次关联交易（不含本次）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(含下属公司)与控股

股东之间共发生关联借款 3 笔，累计借款金额为 30,000 万元，达到了“3000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

万元以上、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”的标准。公司

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

30,000万元借款事项，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年 3月 14日和 2017年 4月 7日刊

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《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13）和《2017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25）。 

二、借款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名称：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马云虎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甲 2号 

经营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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